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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先生/小姐：

很高兴通知您，在2004年2月的组织会议上，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决定，授予“国际生态生命安全科学院”特别咨商地位。
贵组织现在可指派官方代表前往联合国——可到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和联合国日内瓦办公室以及维也纳办公室。被指派的代表必须自行在指定地点获取通行证。不用说，贵组织的经常出现将会使其有效地、有成果地切实履行此咨商地位的权利和义务。
请特别注意第二、四、五、七部分和1996/31理事会决议中关于理事会咨商地位执行程序的说明。另外，请注意第九部分61c段落，要求一般咨商地位和特别咨商地位的组织于2008年向委员会提交2004-2007年间四年期的活动报告。建议您使用规定模式来完成报告。同时，我们建议您保留组织活动的详细记录。
联合国对相关会议和活动进行发布，相关信息可由贵组织联合国办公室代表获取。每年，您都会收到来自此办公室的“对联合国咨商地位非政府组织开放的或咨商地位非政府组织专门领域的会议日程表”。最新日程表及其他与非政府组织相关信息，请参见非政府组织科主页：http://www.un.org/esa/coordination/ngo.
最后，如果您想在信头上标示与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的咨商地位，请使用以下文字：“具有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除非得到联合国官方办公室授权许可，禁止使用联合国徽章。这不仅适用于固定文具用品，对于任何描述贵组织的印刷材料也是如此。
期待与贵组织及代表建立卓有成效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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